
淮北国安电力有限公司至龙湖工业园供热改造项目（厂内）制水扩

容改造项目招标公告(公开招标)

招标编号：HBGC23203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淮北国安电力有限公司至龙湖工业园供热改造项目（厂内）制水扩容改造

项目已由相关部门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淮北国安电力有限公司，建设资金已落实，项目

资金为自筹资金，出资比例为 100%，招标人为淮北国安电力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二、工程建设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项目概况：淮北国安电力有限公司现机组容量为 2×320MW，取水水源为淮河水。因公

司供热市场拓展，原有锅炉补给水系统需进行扩容改造。

本工程在新化水车间内新建一列最终出力 100t/h 的除盐水制备系统，建设在车间内预

留的全膜法除盐设备备用场地上。工艺流程如下：

本工程超滤出力（净出力）1×140t/h→一级反渗透出力 1×124t/h→二级反渗透出力

1×111t/h→电除盐系统设计出力 1×100t/h（15℃）

本工程对于系统共用部分从技术上优化设计，且在建设期间不影响原有 3 套制水设备

的安全运行，从而达到经济上的最优。

2.2 招标范围：淮北国安电力有限公司至龙湖工业园供热改造项目（厂内）制水扩容

改造项目采用采购施工总承包方式，主要内容包括新建一列最终出力 100t/h 的除盐水制备

系统，项目包括但不限于设备材料采购、工程施工验收、保修期内的全包维保服务以及工

程施工的全部内容。具体详见招标文件及合同。

2.3 建设地点：项目位于淮北国安电力有限公司厂区内。

2.4 工期要求：总工期 110 日历天。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备独立法人资格，须同

时具有以下资格：

3.1.1 企业资质（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a.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或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



b.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1.2 投标人业绩：2018 年 1 月 1日至今，投标人至少具有一个最终出力不低于

70t/h 的除盐水制备系统（全膜法）施工或成套设备供货业绩（提供业绩合同）

3.2 项目负责人要求：

3.2.1 承包项目经理：

具备有效的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机电工程专业）资格并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证书（B 证），目前未在其他项目上任职或虽在其他项目上任职但本项目中标后能够从

该项目撤离。

注：同时提供投标人为其缴纳的 2022 年 6 月至今任意连续六个月的社会保险证明材料。

3.3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 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获取时间：2023 年 9 月 15 日至 2023 年 10 月 8 日 09 时 00 分。

4.2 招标文件价格：0 元

4.3 获取方式：

（1）潜在投标人须登录 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交易系统 查阅招标文件。

（2）潜在投标人查阅招标文件后，如参与投标， 请于招标文件获取时间内使用 CA

锁在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交易系统下载招标文件及其他相关资料。招标文 件免费

下载。投标人首次登录须办理入库手续，办理入库不收取任何费用，入库办理 流程请参见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安徽省•淮北市）交易服务。

（3）招标文件获取过程中有任何疑问，请在工作时间（工作时间：上午 8:30-11:30，

下午 14:30-17:30）拨打 40099800000。

五、 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3 年 10 月 8 日 09 时 00 分，

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通过 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交易系统 递交电子投 标文

件。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6.1 开标时间：2023 年 10 月 8 日 09 时 00 分。

6.2 开标地点：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淮北市人民路 197 号，市招商大厦二楼）

开标 4厅



七、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 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管网 上发布

八、投标保证金

8.1 是否要求投标人递交投标保证金：

□不要求要求

8.2 投标保证金金额：人民币 10 万元

8.3 投标保证金形式：

第一类 银行转账银行汇款网银

第二类：纸质银行保函

第三类：电子保函（银行、保险、担保等）

8.4、投标保证金提交方式：

（1）如采用第一类形式：

①投标保证金专用账户的户名、账号、开户行：

户 名：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行：工行淮北淮海路支行；

账号：1305016138000509682；

开户行：建行淮北西城支行；

账号：6232811670000004392；

开户行：徽商银行淮北相阳支行；

账号：1331201021000146498015425;；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淮北分行营业部；

账号：6228403177010369361；

②投标保证金必须从投标人的基本账户足额转入招标公告指定账户。投标保证金必须

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到达指定账户，由于投标人迟汇、错汇、误汇等未按规定提交投标保证

金而引起的风险由投标人自负。

（2）如采用第二类形式：

①采用纸质银行保函的，应为投标人基本账户开户行出具的见索即付无条件银行保函；

②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或影印件）（或投

标企业基本账户开户银行的基本存款账户信息），并按格式承诺真实有效。同时将纸质银

行保函复印件(或影印件)提供在投标文件中。



③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明确有效的查询途径（网址链接及查询方式），否则

该纸质银行保函无效。

④中标候选人须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满后 3个工作日内，将其开具至本项目的纸质银

行保函原件提交招标人，且原件须与投标文件中提供的复印件（或影印件）一致，如存在

未按规定提交或提交内容不一致的，招标人有权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发现弄虚作假的，

招标人将报监管部门依法处理。

（3）如采用第三类形式：

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提供与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系统对接的

电子保函，否则视为投标保证金未按规定要求缴纳，由评标委员会否决其投标。

注：采用第二类或第三类递交投标保证金的保函、保险、担保等有效期不得少于投标

有效期。

九、重要说明

9.1 本项目采用网上招投标方式，请投标人在“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下载“电

子招投标系统平台操作手册”、“电子投标文件制作工具”等相关资料，仔细阅读招 标文

件要求和相关操作手册，联系电话：400-850-3300。投标人须使用最新版投标文 件制作工

具，以免造成标书制作错误。软件启动时也将进行提示（需在国际互联网络 通畅状态），

各投标人需注意更新，如因此导致无效投标，责任自负。 9.2 投标人须用数字证书签章和

加密投标文件，必须使用企业 CA 锁。如未办理数 字证书请及时咨询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联系电话:400-880-4959。如加密电子标 书无法被系统导入或投标人未能在规定时

间内远程解密完成的，视为投标人未提交合 格投标文件。 9.3 本项目招标的补遗、答疑

等内容将在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发布，请投标 人及时主动关注，因未及时关注而对

投标造成的不利影响，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9.4 本招标公告与招标文件不一致的，以招标

文件为准。

十、联系方式（受理异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招标人：淮北国安电力有限公司

地 址：淮北市国安路 1 号

联系人：李先生

电 话：13515612919

招标监督管理机构：

淮北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地 址：淮北市人民路招商大厦 7楼

招标代理机构：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合肥市包河大道 236 号

联系人：刘振乾、付如涛

电 话：0551-65199537、18133636604



电 话：0561-3198613


